
沂水鑫源纸业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信息公开

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下达 2026年度山东省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

核企业名单的通知》鲁环字【2026】31号，沂水鑫源纸业有限公司结合企业实

际情况，开始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工作，现将清洁生产审核前公司的主要信息公布

如下。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1、企业名称：沂水鑫源纸业有限公司

2、法人代表：王振扬

3、企业地址：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经济开发区河西项目区

4、行业类别：机制纸及纸板制造

二、主要建设内容

主要建设内容有 1条高档文化纸生产线、1条瓦楞原纸生产线、2条薄页纸

生产线、1条废纸浆生产线及其他辅助生产设施以及公用设施等。设计生产规模

为年产高档文化纸 10万 t/a、瓦楞原纸 13万 t/a、薄页纸 2万 t/a、废纸浆 2.4万

t/a，公司职工 149人，年工作 340天，实行三班制，年生产时间为 8160h。

三、审核前排污情况

1、废气

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燃气锅炉废气、文化纸、薄页纸污水站恶臭、瓦楞原

纸污水站恶臭、白水回收沉淀塔臭气、3600车间筛选工序异味废气。

锅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装置，废气经 1根 45m高烟囱 DA001排放，根据监

测结果，SO2排放浓度未检出，NOx排放浓度为 58mg/m3，颗粒物排放浓度为

8.6mg/m3，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7/2374-2018）表 2重点控制

区标准要求。

文化纸、薄页纸污水站恶臭废气经碱喷淋+过氧化氢喷淋装置处理后经 1根

18m高排气筒DA002排放，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

表 1二级新改扩建标准限值要求。

瓦楞原纸污水站恶臭废气经碱喷淋+过氧化氢喷淋装置处理后经 1根 20m高

排气筒 DA003排放，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

表 1二级新改扩建标准限值要求。



白水回收沉淀塔臭气经碱喷淋装置处理后经1根18m高排气筒DA004排放，

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 1二级新改扩建标

准限值要求。

3600车间筛选工序异味废气经碱喷淋装置处理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

DA005排放，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 1二

级新改扩建标准限值要求。

2、废水

采用雨污分流制，废水为白水系统富余排水、真空泵排水、锅炉排污水和生

活污水，白水经白水回收系统处理后，大部分回用进入白水塔，剩余废水与真空

泵排水、锅炉排污水和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由临沂

润达水务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918-2002)中的一级 A排放标准后排入沂河。

3、固体废物

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。一般固体废物主要有浆渣、污泥、

废离子交换树脂及生活垃圾，危险废物主要有废矿物油、废油桶、冲洗废水、在

线监测系统废液。

全厂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表

类别 污染物 污染类别
产生量

（t/a）
处理处置去向

一般固废

浆渣 SW15 799 回用于生产，即产即用

污泥 SW07 285
回用作为瓦楞原纸的

填料，即产即用

废离子交换树脂 SW59 0.015 厂家回收

危险废物

废矿物油
HW08

（900-249-08） 0.02

厂区内危废库暂存后

委托有资质单位装置

废油桶
HW08

（900-249-08） 0.008

冲洗废水
HW09

（900-007-09） 0.21

在线监测系统废液
HW49

（900-047-49） 1

生活垃圾 办公、生活 生活垃圾 21 环卫定期处理

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“三废”，均能做到达标排放或由专业公司进行处理，

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。



4、噪声：合理布局厂区，选择了低噪声设备，并对主要噪声源采取了隔声、

消声、减振等降噪措施，各厂界昼间、夜间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

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表 1中 2类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。

四、风险防范措施

沂水鑫源纸业有限公司参照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发〔2015〕4号）的规定，编制了“沂水鑫源纸业有限公司

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”并于 2026年 2月 6日在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沂水县分局备

案，备案编号为 371323-2026-009-L。
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审核企业：沂水鑫源纸业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朱步绪

联系电话：15910159459

沂水鑫源纸业有限公司

2026.04.26


